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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江淮 孫思優 

主題：地質敏感區 

民國105年6月，地工技術總編輯董家鈞
教授面邀擔任154期『地質敏感區』主編，聞
後咸認此專題極具殊異，包括法令及資訊具

時序性、技術類別分明、行政與技術交錯、

涉及廣員 (包括立法及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開發者、建築師、技師、審查機構與審查人

等 )、不易吸引技術型讀者、不同以往各期專
業論述等特性，深恐承以編輯不力之譏，故

面露遲疑；董教授察顔後謂以『無妨，當以

記錄過去、討論現在、建議未來之方向思考

既可大定，且留下立法思議歷程，供後人之

查詢酌引亦屬必需』，蒙釋頓悟，欣然領命。 
106年初開始構思綱要，概以地質法之緣

起及歷程、敏感區之劃設、評估案例、現行

審查機制、技術分享、座談等部，構思完成

與董總編輯商討後確認合宜。  
首章以地質法之緣起及歷程引領整個專

輯後文，邀請主導地質法草創之地調所前副

所長賴典章回顧地質法之草創緣起，地調所

江紹平先生針對地質法之法案推動歷程作回

顧。地質法緣起於84地調所之「地質資料蒐
集管理辦法草案」；民國90年立法程序伊始，
歷經立法院第4、5、6與7屆會期至99年12月
公告。102年底「看見台灣」上映喚醒國土保
育重視進而加速地質敏感區公告，至105年12
月止， 54項地質敏感區公告完竣，計約5,287
平方公里，是為地質法之緣起歷程。  

因地質敏感區之劃設屬主管機關之範

疇，須由地調所相關各組針對四種地質敏感

區之劃設作說明，故於106年4月6日先行拜訪
地調所江崇榮所長，說明本期之綱要內容，

江所長表示感謝邀稿及全力支持，並引荐時

任經濟部常務次長現任台電董事長，也是地

質法的催生者楊常務次長偉甫提共本期贈

言。隨後由紀宗吉主任陪同逐一拜訪各組，

確認活動斷層 -由構造與地震地質組盧詩丁
協助召集，山崩與地滑 -由環境與工程地質組
陳勉銘召集及地下水補注 -由資源地質組賴
慈華召集。地質遺跡因屬保育對象之劃設其

標的明確故暫無劃設方法之討論。其中所指

地質敏感區劃設之範圍係指活動斷層及其兩

側易受活動斷層錯動或地表破裂影響範圍，

劃 定 方 式 係 參 考 美 國 加 州 地 調 局

(USGS)1972年地震斷層區劃分法案，係將下
次斷層活動時，較易發生錯動區域劃定地震

斷層區，採劃定當時之基礎資料為依據，在

斷層跡位置明確或小規模斷層之兩側，約

60~90公尺劃定地震斷層區；在斷層跡位置
較不明確之斷層兩側各約150公尺劃定地震
斷層區，實際斷層區的寬度不一，平均約400
公尺，其後透過轉折點標示地震斷層區之範

圍，至105年公告14處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劃設實際含緩衝區範

圍，係視資料特性及土石下坡運動性質，給

予影響範圍。曾經發生土石崩塌區位者視為

舊有崩塌，周緣具有較高山崩潛感值 (≥0.6)
者，認定降雨事件可能造成舊有崩塌擴大的

範圍，再依破壤型態賦予水平投影之下坡影

響範圍；另具有山崩或地滑發生者包括順向

坡以及很高山崩潛感值 (≥0.8)者可視降雨事
件新生崩塌的區位定之。對於細部調查鑽探

深度，現行多僅依最低30公尺之規定執行，
未依既有資料或現勘調查等確認是否存有深

層崩塌之地表地形徵兆，作為鑽探調查深度

之決定，常不足以釐清可能滑動面深度及崩

塌規模，遂後續規劃將修訂相關鑽探深度規

定，考量增列「專業技師應視地質安全評估

之需要，適度增加鑽孔深度」，或「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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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研判之可能滑動面再加深至少五公尺」

之鑽探深度規定。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部

份，已公告者包括濁水溪沖積扇、屏東平原、

宜蘭平原、臺北盆地、臺中盆地與嘉南平原

等6個區域；其劃定原則係採蒐集水文地質資
料，依地質剖面、地下水位分布、地球化學

特性及地球物理測勘資訊，初步劃定地下水

主要補注區範圍，再依補充調查結果修正劃

定敏感區邊界。  
完成了前半部的邀稿，7月6日一早陪同

地工基金會俞清瀚董事長拜會楊偉甫常務次

長，說明地工先進成立基金會初衷，並贈送

基金會三十周年紀念專刊，楊常務次長接過

瀏覽，對濡聞多年的地工技術期刊，能立足

臺灣三十载，戮力有成表達欣羨之意，當下

允諾提供贈言相勉。  
接著進行調查及評估範例作者逐一邀

請，在多方引荐下蒙多位技師先進的支持完

成最後邀稿，其中活動斷層 -由當初協助地調
所研擬評估方法之顏一勤技師協助主筆；山

崩與地滑 -由中興顧問社丁禕技師召集主
筆；地下水補注 -由對台中市地下水補助具評
估實務及審查經驗之李準勝技師協助主筆；

地質遺跡 -委由地調所區域地質組朱偉嘉技
師擔任召集。調查及評估工作係遵照102年11
月22日公布之「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執行。活動斷層地

質敏感區之調查與評估乙篇，主要介紹調查

工作包含活動地形特徵地判釋、野外露頭調

查及地下地質調查等項之方法；其中地下地

質調查工作又有地質鑽探、探溝調查及地球

物理測勘等項。山崩與地滑評估係以兩件環

境影響評估案為例，一案與地質敏感區重疊

區域極小，另一案基地全位於地質敏感區，

探討不同條件下兩案調查及評估之辦理方式

及差異，包括鑽孔配置、地下水監測、地下

水位參數推算等，以類比方式陳述，讀者細

閱必有深受。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調查及

評估，係以透水面積計算法為依據，本篇介

紹都市和非都市土地開發之透水面積計算方

法之差異，並探討土地開發、變更使用目的

及都市計畫檢討之透水面積計算合理性；此

部份之論述亦可與座談會中有關地下水補注

之精彩討論一併參閱。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係以保育觀點視之；已劃設之地質遺跡地質

敏感區多半位於人口較不稠密區，故目前尚

無此類之實際開發案例，本篇難得以緊鄰暖

暖壺穴的暖江橋改建案例為探討標的，應是

目前唯一參考文獻，當可供以後遇此類型敏

感區時因應及評估之參考。  
現行審查機制部份，委請近年深入參與

地質敏感區調查評估結果報告書審查作業之

詹松儒技師，綜整介紹現階段各地方縣市政

府實際審查執行方式，包括申請人自行送第

三方單位審查、併同水土保持計畫同步審查

及府內審查等三種，並解說審查單位自訂費

用等現況，最終建議立法機關審酌地質法立

法目的及現行審查機制成效，應授權由地質

法主管機關，訂定各階段參與人員共同可依

循之專業審查辦法。  
於此同時，8月25日續辦李錫堤教授技術

分享餐會，特委請董家鈞教授親自主持，與

會者包括地調所長官、學術界師長、專業先

進、技師及基金會贊助人等共 50餘人，由    
李教授針對區域性山崩災害製圖及山崩與地

滑地質敏感區二個主題進行分享說明，最後

由李教授研究助理張瓊文等綜整完稿作為專

欄。  
10月20日接續進行「154期地質敏感區

專輯座談」，委請賴前副所長典章及紀主任

宗吉共同引言，特邀地調所石同生科長、地

質法六大相關技師 (應用地質技師、大地工程
技師、土木工程技師、礦業技師、水利工程

技師及水土保持技師 )公會及建築師公會等
代表，進行一場地質法的過去與展望對談，

由黃柏鈞技師等協助紀錄整編。期間與談者

提『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開發實難有對策處

置，承辦技師及審查人不知所從，惟有避開

或縮減開發為選項，然此非開發者所願而有

微怨』，引言者接以『避開或縮減既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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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地質法保護國土立法原意之所在』；又

有與談者謂『地下水補注應是目前遇到最多

之地質敏感區類型，然部份建築開發案地下

水補注恰有所害，例如加油站等易污染事

業，應以收集處置為是，強制補注適得其反，

應另規範予以排外』。此等立法原意應有之

思維及現行法令競合須待修訂之議題，實為

本專輯目的之最佳詮釋。  
除上述探討四種類型地質敏感區之劃

設、調查、評估及審查外，本期再委請翁作新

教授針對今年初淺談土壤液化之技術分享演

講內容，以『土壤液化後還有強度嗎?』為題，
重新編輯成文一併納入今年最後一期專欄以

饗讀者。昨日翁教授剛好來信，此時正在    
美國與家人共度感恩節，持別提到他找到一

張液化後地下室淹水的照片，後續將會還有

一篇有關土壤液化後強度的文章在地工技術

發表，對從事設計的讀者應有幫助，甚是期

待。  
末語，地調所的協助及支持、全體作者

的提筆濡墨、編輯期間各委員的審閱提點、

李錫堤教授的技術分享、各技師公會與建築

師公會的共襄與談等，吾等銘俯在心，期待

本期的引述，能使讀者進一步了解地質敏感

區的過去及期許更好的未來。  


